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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水县建筑垃圾资源化专项规划（2022-2035 年）》

（公示稿）

一、规划总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

强生态环境的保护的决策部署及建筑垃圾全过程、全方位、全类别管理，提升城

市发展质量；根据《河北省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2022-2025 年）》

（冀城建管【2022】5 号）的通知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冀政办字【2022】12 号），提升城市

发展质量，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力度，全面提升涞水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水平，特

编制《涞水县建筑垃圾资源化专项规划（2022-2035 年）》。

本规划是涞水县县域范围内对于建筑垃圾及与其相关的运输、处置、综合利

用相关设施的专项规划。运输道路是根据需求设置的示意性，具体线路可在下一

层次规划中予以具体落实，也可根据单项建设计划具体确定。

规划范围内建筑垃圾相关设施的保留、新建、改建、预留等均依据本规划执

行。

1、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涞水县域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涞水县县域，涞水县辖 1个街

道、12 个镇、3个乡和 1个经济开发区。县域面积为 1661.61 方公里，其中中心

城区面积为 31.56 平方公里

2、规划对象

按照建筑垃圾的构成，规划对象包括规划范围内的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

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等五类建筑垃圾产生、清运、中间处理、回收再利

用等相关设施。

3、规划期限

本次专项规划确定的期限为：2022 年-2035 年。

近期：2022 年-2025 年；

远期：2025 年-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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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抓

手，建立有效的建筑垃圾治理体系，加强建筑垃圾全过程、全方位、全类别管理，

实现建筑垃圾的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强化对有条件的已封场建筑垃

圾填埋场进行生态修复和景观绿化，增加城市绿色空间，推动形成城市绿色可持

续发展方式，加快建设涞水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规划至 2025 年底，涞水县所有建筑垃圾规范处置，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达到 90%。规划至 2035 年底，涞水县所有建筑垃圾规范处置，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率 100%。本规划确定涞水县垃圾资源化规划的指标如下表：

类型
近期

2025 年
远期

2035 年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分类收集率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分类收集量占产生总量的
比例）

90% 100%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量占工程垃圾、

拆除垃圾、装修垃圾总量的比例）
95% 100%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
（工程渣土、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工程回填、资

源化利用的量占建筑垃圾总量的比例）
90% 100%

智能监管平台应用比例 90% 100%

2、近期目标（2022~2025 年）

（1）收运体系目标：

规范收运体系，试行收运奖惩制度，合理布局垃圾转运调配场地。

（2）综合利用目标：主要采用直接利用型处理方式和资源化利用方式处理

建筑垃圾。同时推进建筑垃圾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尽可能达到区域内建筑垃圾产

生量与消纳量平衡。

3、远期目标（2025~2035 年）

（1）收运体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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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建设的基础上，全方位提高涞水县建筑垃圾收运能力，形成符合涞水

县城市发展方向的建筑垃圾收运模式和体系，朝向规范化、规模化和信息化的方

向发展。

（2）综合利用目标：最终目标为在近期目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资源化利

用比例，降低直接利用的比例。建筑垃圾总体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基本实现

产消平衡。

三、规划策略

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

本规划以建筑垃圾主管部门掌握的历年统计数据为基准，根据《建筑垃圾处

理技术标准》对建筑垃圾产生量进行预测，最终按照工程渣土与工程泥浆、工程

垃圾、装修垃圾和拆除垃圾等类别，对涞水县城区建筑垃圾近远期的产生量进行

估算。

建筑垃圾转运规划：

中心城区建筑垃圾在每个小区或施工场地内设置初级分类，由合法运输企业

统一运输县镇资源化利用厂；打造村收集，镇转运体系，乡镇转运由乡镇政府执

法大队统一安排，转运到县镇资源化利用厂。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采用“村收集，镇转运，县资源”方式整体规划布局，建议每个村庄规划建

设一个建筑垃圾收集点（山区村庄拆建变化不大情况下，建议多村协同建设一处

建筑垃圾收集点），由乡镇执法大队统筹安排建筑垃圾转运（具备资源化资质的

乡镇利用厂，可以就近资源化），依据资源化利用厂服务范围半径设置片区。

鼓励个人或企业积极参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的建设，激励县域内具备资

源化能力的商砼申请资源化利用厂资质（保证片区内存在合理数量的资源化利用

厂），向由政府指定相关职能部门管理申请资源化点设立。














